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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区叫停
3所无证幼儿园
200余名幼儿被分流至周边有证民办幼儿园

2021年 12月 21日，盐津县森林警
察大队接到“盐津县滩头乡新田村细沙
社河道内有人使用电鱼机电鱼”的报
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查获野生鱼类
活体共计153条。当天，犯罪嫌疑人罗
某某逃离。2022年 1月 7日，罗某某主
动投案，如实供述了其非法捕捞水产品
的犯罪事实。

2022年1月19日，盐津县庙坝派出
所抓获涉嫌使用电鱼机电鱼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某，并移交森林警察大队侦办，后
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文某某抓获归案。
经查：2021年10月以来，文某某伙同陈某

某以盈利为目的，先后多次使用电鱼机、
地笼网等工具，在庙坝镇高坎村白水江特
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非
法捕捞野生鱼类，共计捕捞野生鱼类100
余公斤，渔获物销往盐津、镇雄、昭阳等
地，从中获利2万余元。

目前，在上述非法捕捞案件中，盐津
县公安局共收缴电鱼逆变器3台、电瓶7
个、地笼网81个、安网5副、皮划艇1艘
等作案工具，犯罪嫌疑人罗某某、文某
某、陈某某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已被
盐津警方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成立工作专班进行拉网式排查

据悉，早在去年8月，官渡区教体局就
针对全区无证幼儿园成立了清理整治工作
专班，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无证幼儿园的日
常行为规范、从业人员配备、规范办园、饮食
卫生安全、校车使用和消防安全等情况进行
了全方位严格检查。通过引导申报一批，取
缔分流一批，自主合并一批，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了对无证幼儿园清理整治专项工作，不
断规范社会力量办园行为。

“截至2月28日，官渡区各街道辖区
内的无证幼儿园清理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但仍有个别无证幼儿园不听劝告，还在
进行非法办学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学
前教育秩序。”官渡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无证幼儿园没有取得官渡区教体
局审发的办学许可证，管理不规范，师资队
伍素质参差不齐，保教场所存在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等隐患，保教质量差，严重影响幼
儿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执法人员拆除3所无证幼儿园门牌

此次被叫停的3所幼儿园分别是双

凤中心幼儿园（原向化幼儿园）、金色蓓蕾
幼儿园和彤乐幼儿园。

3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双凤中心幼
儿园发现，门口院场上只有几个孩子在
玩，部分教室空无一人。据幼儿园一名老
师介绍，园内任教的老师基本没有教师资
格证，30多名孩子于2月14日入学，但前
两天接到通知说“放假”了。

上午10时左右，记者来到金色蓓蕾
幼儿园，发现3楼教室区内，仍有小朋友
成排坐着听老师上课。

1日的执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向无证幼
儿园负责人重申了依法办园的政策及相关
规定，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违法办园行为，并
对3所无证幼儿园的门牌和招生海报进行
拆除。同时，街道相关部门把学生家长们聚
集在一起，以疏导、教育、劝离的方式做好解
释说明和安置工作，并要求幼儿园负责人把
已收取的费用退还给家长。

目前，3所幼儿园已被责令关停，园内
无在读幼儿。下一步，官渡区教体局将加大
巡查力度，严防无证幼儿园反弹。

本报记者 罗宗伟
通讯员 虞杨 李昊 摄影报道

昭通盐津全力落实“长江禁渔”工作

捕捞野生鱼300余条
80岁老人获缓刑

彤乐幼儿园员工拆除园内设施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前教育机构的治理工作，切实保障幼儿健康和安全，为
幼儿教育营造放心环境，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官渡区展开严厉打击、取缔无证幼
儿园工作。3月1日，官渡区多部门针对无证幼儿园进行了联合执法，坚决叫停
3所无证幼儿园，200余名幼儿正被有序分流至周边有证合规的民办幼儿园。

开展“长江禁渔”不手软，守护碧水蓝天不停歇。2月28日，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公
开通报了2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和1起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案。据了解，2021年以
来，盐津警方坚持以打促防，对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始终保持“零容
忍”，并常态化开展警务协作，重拳打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生态资源平衡，努力将“长江
禁渔”工作打造成为盐津警方守护生态安全的一张名片。

2021年9月2日，盐津县公安局森林
警察大队民警开展长江禁捕工作巡逻，当
巡至盐津县普洱镇小洞村江底坪路段时，
发现有人正在使用地笼网在关河内捕鱼，
巡逻民警立即将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余
某某（男，时年80岁）当场抓获，收缴捕鱼工
具地笼网一个，渔获物黄骨鱼5条、船钉子
2条。随后办案民警又在其家中查获野生
黄骨鱼、船钉子等渔获物271条。

经查：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家住普洱
镇，于2021年7月以来，以捕捞鱼类水产

品食用和出售为目的，在未取得合法捕捞
手续的情况下，使用禁用工具地笼网，在
普洱镇小洞村江底坪关河河段捕鱼，先后
作案6次，共捕获黄骨鱼、船钉子等野生
鱼类300余条，其中渔获物约1公斤已被
其食用。

2021年9月7日，盐津县公安局立案
侦查；11月18日，盐津县公安局依法将该
案移送审查起诉；12月14日，余某某因犯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盐津县法院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2021年 9月17日9时许，盐津县公
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接匿名群众举报“有人
在普洱镇串丝村收购野生动物青蛙”后，
立即赶往案发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一
个小时后，办案民警在普洱镇串丝村马草
湾处将涉嫌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的李某某
（男，时年52岁，四川宜宾人）抓获，同时
查获其用于运输野生动物的红色三轮摩
托车一辆，在车内查获疑似蛙类野生动物
104只共计8.7公斤。

经查：2020年以来，李某某以收购中
药材等为由，长期往返于盐津县、水富市
两地，在未办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多次向
盐津普洱镇、滩头乡等地农户收购野生木
怀（棘腹蛙）、乌梢蛇等野生动物，数量较
大。向犯罪嫌疑人肖某某（男，时年45

岁）非法收购野生木怀10次共计300余
只；向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男，时年50岁）
非法收购野生木怀1次共计40余只；向滩
头乡生基村村民焦某某非法收购野生乌
梢蛇1次共2条。

盐津县公安局于2021年9月17日对
该案立案侦查，2021年12月16日移送盐
津县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尚未判决。

另外，2021年 9月 23日，犯罪嫌疑
人肖某某因涉嫌非法猎捕、出售陆生野
生动物被盐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21
年10月22日被执行逮捕。2021年12月
8日，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因涉嫌非法猎捕
陆生野生动物被盐津县公安局取保候审
6个月。 本报记者 申时勋

通讯员 袁剑 摄影报道

案例 多次捕捞野生鱼100余公斤1

案例 捕获黄骨鱼等300多条野生鱼2

案例 非法收购340余只野生木怀3

无论多少，非法捕捞都涉嫌违法犯罪。

皮肤奇痒
俗 话

说 ：疼 不 死
人 痒 死
人 。 奇 痒
难 耐 ，痒 得
揪 心 刺骨 、
彻 夜难 眠 ！

力达清 ，专 治 皮 肤 瘙
痒 ！ 春 夏过 敏 痒 、脚 气 钻
心 痒 、湿疹 糜 烂 痒 、风 疙
瘩 窜 着 痒 、糖 尿 病 全 身
痒 、脱 皮干 痒 …… 抹 上 此
膏 ，立 即止 痒 ！

力达清 ，重 就 重 在 一“
清 ”字 上 ，绝 就 绝 在 循 经
拔 毒 、止 痒 更 治 痒 ！ 膏 中
药 物 就 像 靶 向 追 踪 器 ，顺
着 经 络 ，把 潜 藏 于 皮 下 的

风 、寒 、湿 、
邪 、燥 、火 、虫
等 一 网 打
尽 ，多 年 淤
积 一 清 而
出 ，一 抹 断
痒 ，皮 下 毒

素也 连 根 拔除 ，好 了不 犯 。
力 达 清 止 顽 痒 、清 毒

根 ，易吸 收 ，不污 染 衣物；
针 对身 体 各部 位 的季 节
性 、长期 性 、阶段 性 、阵发
性 、大 面 积 的 皮 肤 瘙 痒 ，
中药 配方 ，请 放心 使 用。

(解 痒 需 抓 薄 弱 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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